松江区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方案(地方点)

一、调查目的
为全面、准确、及时了解本区各街镇城乡居民生活状况，更好地满足我区相关部门研究制定居民增收、城乡统筹政策和民生政策提供数据支撑和依据，开展住户调查扩样。
二、调查范围
调查范围包括11个乡镇、6个街道，840户调查户。
三、调查对象
调查对象包括各街镇城乡常住户（居住半年以上），包括本地户籍住户和非本地户籍住户。
四、调查组织
国家统计局松江调查队负责制定调查方案，并具体负责抽样、样本审批、调查督导、数据发布和工作考评。各街镇经济事务管理所应按照调查方案要求组织实施调查，确保调查数据质量，按时上报。
五、调查内容
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居民现金、实物收入情况、住户成员基本情况和劳动力从业情况、家庭居住情况。
收支调查采用收支情况（C卷）每季度调查，主要记录收入及与可支配收入相关的支出。问卷指标和汇总指标参照国家方案，对不涉及收入汇总的指标不纳入调查。
家庭住户成员基本情况和劳动力从业情况、家庭居住情况年度开展一次性调查。
六、样本抽选
1．抽样方法
按照国家《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方案》的原则制定抽样方法。将各街镇全部村、居委会纳入抽样框，统一抽选，并进行两阶段抽样，先抽取村、居委，再抽取住宅并确定住户样本。
2．样本量确定
样本量代表性满足在95%的置信度下，主要收入项的抽样误差控制在10%以内。根据国家统计局住户办的建议及利用历史资料测算得出，每个街镇常规住户调查样本量在60-100宅（户），每个村的基础样本量设计为10宅。
3．国家点纳入地方点
（1）抽选街镇样本如与国家调查点样本重合，可考虑使用国家调查点样本，也可根据实际情况另抽样本。
（2）对于抽样重合的国家调查点，外地户占比较高的调查点一般不纳入，纯集体户的调查点原则上不纳入。
七、数据处理
1．分街镇住户调查样本以分户数据为基础，计算出各街镇汇总数，不作为本区汇总使用。
2．一级汇总指标为ⅹⅹ街镇居民现金可支配收入。如部分街镇确有需要，经松江调查队批准可汇总居民现金可支配收入二级指标。
八、数据发布
松江区分街镇居民收支调查使用现金可支配收入口径，数据按年度以专报形式向区政府发布，并向各街镇统计部门反馈。本调查项目数据不对其他相关部门和社会公众发布，不用于区政府对各街镇的考核。
九、经费保障
为了保证分街镇住户调查工作的顺利开展，在经费保障上按照区和街镇“分级负担”方式，在样本轮换以及常规调查工作中，做好调查礼品、调查补贴等经费的申请和保障工作。



